○○○年度(單位名稱)據點及社區長照站
黏 貼 憑 證 用 紙
	憑證編號
	開   支   科  目
	金       額
	用途說明

	第       號
	如業務費、志工相關費用、誤餐加值費、服務鐘點費、專職人員服務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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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如(_月~_月)團膳費、水費、電費、活動講座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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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單  位  負  責  人

	
	
	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憑   證   黏   貼   處
收據/發票注意事項：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受款人：機關全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時 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(開立日期應為當年度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簽  章：小規模營業人出具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。應明列店名、地址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。個人收據(如農漁業)或非營利團體應列受領人姓名、戶籍地址、國民身分證字號、連絡電話及受領人親自簽章或蓋章，並張貼千分之4印花稅。
4. 地 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品  名：需載明中文品項。如以「批」為單位者，須補付出或明細表並加蓋店章。         
6. 單  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 金  額：數量、單價、總價(需相符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 實  收：中文大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. 無  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。不得更改應重新開立，勿自行塗改蓋章。             

黏貼憑證注意事項：

1.對不同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。

2.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、黏貼整齊，以10張為限。
3.金  額：收據/發票合計總金額。若有需拆分補助及自籌，請填在「用途說明」

4.開支科目：依核定項目如業務費、誤餐加值費、服務鐘點費等，分別填寫。
5.用途說明：詳細具體，如「(_月~_月)團膳費」、「(_月~_月)電費」、「(_月~_月)臨時人員費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相關規定請依據當年度本府公告「各類型據點之補助項目、標準及核銷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憑證共   件


附件共   件


粘 貼 於 後








